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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ＷＩＰＯ发布《全球创新指数报告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０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

理学院和２０１８年全球创新指数知识伙伴联合发布《全球创新指数报告２０１８：世界

能源，创新为要（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ＧＩＩ）２０１８：‘Ｅｎｅｒｇ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ｗｉｔｈ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该报告已发布了第１１版，采用８０项指标对全球１２６个经济体进行创新

排名，以激励全球创新活动，推动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从２０１７年

的第２２位晋升为第１７位，已进入最具创新性的前２０个经济体之列。跻身２０１８年

全球创新指数前十名的国家是：瑞士、荷兰、瑞典、英国、新加坡、美国、芬兰、丹麦、

德国和爱尔兰。报告揭示了全球创新发展的主要趋势及特点，特别关注和强调了

全球能源创新的迫切需求和能源转型的必要性，针对从国家层面提升创新绩效提

出了政策建议。

报告认为经过近１０年的不均衡发展，全球经济增长势头已基本形成。当前全

球经济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保持一个持续、健康的“巡航速度”，以便实现未来的可

持续发展。主要结论如下：

　　１．科技、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使全球格局发生了积极重要的变化

创新和研发是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所有地区的一项重要政

策目标。全球研发支出继续上升，在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１６年的２０年间翻了一番以上，

２０１６年，全球研发总支出（ＧＥＲＤ）增长３％。全球研发强度也趋于稳定，近几年甚

至有所增强。２０１６年，知识产权申请也达到创纪录水平，这种增长主要是由中国推

动的。企业的研发投资增多，２０１６年，全球企业研发支出增速达到４．２％，在２０１５

年至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全球前１０００家研发公司提高了研发支出。

　　２．颠覆性能源创新的持续投入将是全球经济增长、转移环境危机的抓手

全球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对于气候友好型绿色技术的拓展创新至关重要。

据ＧＩＩ预测，到２０４０年，世界对能源的需求将比现在增长３０％。《２０１８年全球投资

报告》指出，绿色技术投资增长已经放缓；与能源有关的专利申请数量在经历了一

段加速增长的时期后，近年也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此外，在能源系统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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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个不同阶段，创新一直不均衡，需要更多的关注能源存储技术和能源传输技

术。同时，在多个领域还需要更高水平的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例如在能源供应方

面，需发展清洁能源；在需求方面，需发展智慧城市、住宅和建筑物、节能产业、交通

和共享出行等；为优化能源系统的技术供给方面，需发展智能电网和先进存储技

术。报告建议，整个能源价值链都需要新的技术进步，公共政策将在指导清洁能源

的过渡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３．中国的快速崛起为中等收入经济体树立创新榜样

全球创新鸿沟依然很大，高收入经济体引领着整个创新格局，在这些领先国家

与其他欠发达国家之间，几乎所有的创新投入和产出指标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在此背景下，中国在过去几年里的ＧＩＩ排名上升速度是惊人的。自２０１６年以来，中

国进入了前２５名，今年的排名晋升至第１７位。中国的创新能力在各个领域都很

明显。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研发公司、高科技进口、论文质量和高等教育招生方

面具有最为显著的进步。按绝对值计算，在研发支出和研究人员数量、专利和论文

数量上，中国均位居全球前两位，其数量规模超过了大多数高收入经济体，中国现

在已将注意力转向了创新的质量和影响力。中国为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提供了一个

令人印象深刻的榜样，可供它们在寻求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时效仿。

　　４．区域创新失衡加剧制约经济和人类发展

区域创新能力的平均得分表明，北美创新绩效得分最高，其后的排名依次是欧

洲，东南亚、东亚、大洋洲，北非和西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亚洲中部和南部，

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报告的主要结论如下：（１）北美地区，美国和加拿大

是表现最好的地区。美国今年在ＧＩＩ中排名第６，仍然是关键创新投入和产出的最

大贡献者。（２）欧盟内部创新绩效的差异化现象严重，欧盟在创新投入方面具有重

要优势，而企业研发或创新产出方面的绩效较低，企业活动相对比较受约束，但近

年来，欧洲资本出现了新一轮的创业热潮。（３）东南亚、东亚和大洋洲地区，东盟经

济体在创新指标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表现存在显著差异。在该地区的１５个经

济体中，有７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全球排名前２５位：新加坡（第５）、韩国（第１２）、

日本（第１３）、中国香港（第１４）、中国大陆（第１７）、澳大利亚（第２０）和新西兰（第

２２）。马来西亚上升两位，排名第３５位。（４）中亚和南亚创新发展非常不均匀，印

度在科学和工程专业的毕业生、生产率增长和 ＩＣＴ服务出口等方面，排名全球

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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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顶尖科技集群位于美国、中国和德国

各国对在其国家、地区或城市创新集群的创新绩效评估和监测表现出了特别

的兴趣，但在国际层面上很难获得关于创新集群存在和表现的官方数据。ＧＩＩ报告

公布了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和技术活动集群的排名，２０１８年的创新集群排名还引入

了科学论文数量作为衡量集群绩效的额外指标，以突出特别密集的创新活动领域。

据统计，东京横滨位居榜首，其次是深圳香港；国家集群排名中，美国位居首位（２６

个），其次是中国（１６个）、德国（８个）、英国（４个）和加拿大（４个）。除了中国，五

个中等收入国家巴西、印度、伊朗、俄罗斯和土耳其的集群也进入了前１００名。

　　６．多样化产业和出口组合有助于提升国家创新绩效

高收入经济体具有多样化产业和出口组合，创新得分更高。ＧＩＩ排名中人口数

量较少且经济体量较小的国家往往进入榜单，例如在２０１８年Ｔｏｐ２０经济体中，经济

体量较小的国家有荷兰、北欧国家、新加坡、以色列和卢森堡。ＧＩＩ报告通过评估创

新得分与国家特征的统计关系，发现：ＧＩＩ评估的创新绩效得分与人均ＧＤＰ所衡量

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积极正相关性，且与人口规模所反映的国家规模在统计

学上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当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结构，也就是它们的产业组合更

加多样化时，它们就更具创新性。同样，在所有发展水平的经济体中，当它们拥有

更多样化的出口组合时，它们的创新能力也会更强。

　　７．将创新投入转化为高质量的创新产出是关键

２０１８年创新指数报告扩大了对实现高效创新的经济体的研究，发现这些经济

体能够将教育、研究和研发支出等方面的投资转化为高质量的创新产出。据统计，

高收入国家中，瑞士、荷兰、瑞典、德国、爱尔兰、卢森堡和匈牙利创新产出水平远远

高于创新投入；而新加坡、澳洲、日本、中国香港、加拿大、新西兰和挪威，以及拥有

大量丰富资源经济体（如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投入产出平衡

上的表现往往相对较差。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中国在投入产出效率关系中表现突

出，而马来西亚则略逊一筹。大多数经济体在创新投入和产出之间的线性关系上，

并没有产出相应的创新成果。

报告建议，政府在制定实现高质量的创新投入和产出的政策目标时，与其以大

学研发投入、论文或专利数量为目标，不如将重点放在大学的排名领先性、高被引

论文或国际专利数量上。据统计，２０１８年创新质量排名前五位的高收入经济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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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瑞士、美国、德国和英国；其中，韩国创新质量上升，２０１８年超过瑞典，法国首

次进入前１０名。在中等收入群体中，排名前五的国家仍保持稳定，中国、印度和俄

罗斯位居前三，其次是巴西和阿根廷。墨西哥和马来西亚的进步最大。

许海云　检索，李姝影　编译，张　娴　校对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ｅ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１８／ａｒｔｉｃｌｅ＿０００５．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２０１８：ＣｈｉｎａＣｒａｃｋｓＴｏｐ２０．ＴｏｐＲａｎｋｉｎｇｓ：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Ｓｗｅｄｅｎ，ＵＫ，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Ｕ．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１日

欧盟发布《２０１８欧洲创新记分牌》报告

２０１８年 ６月 ２２日，欧盟发布《２０１８欧洲创新记分牌（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报告采用２７项指标对欧盟２８个成员国、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等

国的创新绩效进行了比较，评估各国创新体系的相对优势和弱点，从而帮助欧盟各

国确定其需要加强的领域。报告显示，２０１８年欧盟创新绩效和产出速度持续提升，

预计欧盟未来创新绩效会持续增长，但欧盟内部创新仍不平衡。全球创新国家及

欧盟整体主要表现总结如下：

　　１．欧盟在不断追赶美国，但远远落后于韩国

从全球层面来看，欧盟在创新绩效正在逼近美国、日本和加拿大。与韩国相

比，欧盟依旧大比分落后，预计未来几年将逐渐追赶。中国创新表现优异，其创新

绩效的增长速度几乎是欧盟的３倍。欧盟的创新绩效仍然大幅领先巴西、印度、俄

罗斯和南非。

　　２．欧盟整体创新绩效提升，但部分成员国表现不佳

自２０１０年以来，欧盟的创新指数年均增长率为５．８％，未来两年内，欧盟的整

体创新指数增长率预计达６％。但欧盟低水平国家和高水平国家之间的创新发展

呈现差异化。其中，１８个成员国创新绩效提高，１０个成员国下降。其中立陶宛、马

耳他、荷兰和英国的创新绩效增长最多；塞浦路斯和罗马尼亚的下降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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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根据创新平均绩效，欧盟成员国可分为四类

根据各成员国组合指标得出的平均绩效分，可以将成员国划分为四类：领先创

新国家、强劲创新国家、中等创新国家、一般创新国家。领先创新国家包括瑞典、丹

麦、芬兰、荷兰、英国和卢森堡六个国家，其创新绩效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其中，瑞

典是欧盟最具创新性的国家。强劲创新国家包括德国、比利时、爱尔兰、奥地利、法

国、斯洛文尼亚六个国家，其创新绩效高于或接近欧盟平均水平。中等创新国家包

括捷克共和国、葡萄牙、马耳他、西班牙、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意大利、立陶宛、匈牙

利、希腊、斯洛伐克、拉脱维亚、波兰、克罗地亚，其创新表现低于欧盟平均水平。保

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创新表现远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属于一般创新国家。

值得说明的是，卢森堡从强劲创新国家晋级到领先创新国家；德国从领先创新

国家下滑到强劲创新国家行列。从整体来看，创新领先国家与顶尖创新国家的总

体表现差异很小。

　　４．２７项指标用于评价创新绩效

如表１所示，创新绩效评估体系主要考虑了四大因素、十个维度、２７项不同

指标。

表１　２０１８年ＥＳＩ创新绩效的指标体系

因素 维度

人力资源

框架条件 有吸引力的研究系统

友好的创新环境

投资
财政支持和风险投资

公司投资

创新者

创新活动 联系

知识资产

影响
就业影响

销售影响

自２０１０年以来，欧盟在友好的创新环境（特别是宽带普及率）、人力资源（特别

是博士毕业生）和具有吸引力的研究系统（特别是国际合著）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公

司投资和风险投资也持续增加。但相比而言，公共研发支出占 ＧＤＰ的比例仍低于

２０１０年的水平。

５知识产权动态



在过去十年中，欧盟引入创新的中小企业比例有所下降，但初步调查显示，该

指标近期向积极方向逆转。随着宽带普及率和风险资本投资的进一步增长，未来

几年内，商业创新活动将成为推动欧盟创新绩效加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李姝影　检索，侯雪婷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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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布２０１８年知识产权推进计划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２日，日本知识产权战略本部发布了２０１８年知识产权推进计划。

基于“社会５．０进程加快，正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好机会”，“区块链、量子计算

等新技术在社会的应用”，“访日外国人增加，且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在日本定

居”等社会现状，决定将以下内容作为知识产权推进计划的重点。

　　１．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的人力资源和业务

（１）知识产权商业价值评价：在知识资产管理报告、综合报告、地方基准等工具

的普及过程中，推广知识产权商业价值评估意识，同时将其引入到金融机构的业务

绩效评估工作中。

（２）通过设计经营促进创新产出和品牌建设：鼓励“设计经营”及利于品牌形

成的设计保护，并制定相关制度。将设计经营取得成功的企业案例，按企业规模和

行业分类整理成案例集，让经营者认识到设计经营的重要性。

（３）支援地方、中小企业及农业领域的知识产权战略：简化费用减免申请的手

续；充分利用“知识产权支援窗口”为中小企业提供援助；日本金融厅开展企业客户

的业务内容和商业增长潜力评价（可投资性评价），积极开展融资和核心业务支援

工作。

（４）推进知识产权创造教育及人才培育：制定相关政策实现高等院校的知识产

权创造教育系统化。

（５）“酷日本（ＣｏｏｌＪａｐａｎ）”人才的培育和汇集：推动外国人才与企业匹配、改

善外国人在日本企业的就业环境，构建吸收外国人才的产学官合作体系，有效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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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策划人才。

（６）地方性“酷日本”资源的发掘、创造、推广：吸收城市资源和人才，使之与地

方的资源和需求相融合，产生协同效应，将地域特色以商品和服务为输出进行

推广。

　　２．促进挑战和创造活动的开展

（１）加快开放创新：未来价值创造的关键在于利用技术资源、大数据及人工智

能技术满足用户的需求。

（２）支援新兴企业：计划在２０１８年内改善审查体制，实现“超快审查”，即１月

以内发布第一次审查结果；增加新兴企业、商业生态系统的相关业务人员与知识产

权人员的沟通。

（３）确立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支持不同行业间的区域性合作；改善创

造回报体系，让创造者更易获得回报；实现著作的价值最大化。

（４）仿制品和盗版的应对策略：针对目前横行的恶性侵权行为，探讨有预见性

的对策，将对制造产业和内容产业的未来损害降到最小。

　　３．设计新领域的框架

（１）基于商业模式设计相关标准及规制：根据商业模式下国家整体的基本应对

方向，建立以标准法规和认证为基础的国际标准化体系，进一步推动官民合作开展

国际标准化活动。

（２）强化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日本将在２０１８年内启动与外国知识产权局合

作制定的ＰＣＴ合作调查试行计划；提高日语到外语的机器翻译系统的精度；２０１８

年４月开始运用标准必要性的判定方法；探讨民事诉讼程序的ＩＴ化。

（３）加强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信息财产的知识产权战略：普及不正当竞争防

止法；官民合作推动信息信托认证计划及示范；制定数据政策和数据管理计划；利

用信息和通信技术（ＩＣＴ），建立可广泛获取、共享和利用的农业数据库。

（４）建立数字化和网络化的著作权系统：对著作权法中灵活的权利限制制度进

行完善；加强官民在各个领域合作，推动包含内容等权利信息的数据库使用；利用

区块链技术，构建著作管理及利益分配系统。

（５）不断加强“酷日本”战略：从地域文化、历史背景或者日本特有的表达方

式，寻找有效的方式宣传日本的文化，利用“酷日本”官民合作平台，提升“酷日本”

的附加价值。针对国家对“酷日本”的偏好和市场性差异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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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改善外景拍摄的环境：召开“外景摄影环境改善联络会议”；通过融入大量

日本元素到作品中，强化对“酷日本”的宣传，拍摄对外国人有吸引力的海外宣传

作品。

（７）实现数字档案社会：在２０２０年完成国家跨领域综合门户网站“日本检索

（暂定名）”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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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布２０２５年至２０３０年《知识产权战略愿景》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２日，日本知识产权战略本部发布了２０２５年至２０３０年《知识产

权战略愿景》（简称《愿景》），提出了“未来 ＝梦想 ×技术 ×设计”的公式，把“价值

设计社会”作为发展目标。

首先，《愿景》分析了与未来相关的环境变化和趋势，提出日本已从供方经济转

型为需方经济；物联网（ＩｏＴ）、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显著；信息发送和内容

创造主体得到扩展；共享经济、“无形商品消费”和“共鸣”显现；少子化与老龄化、

百岁寿命时代到来。

其次，《愿景》提出了对日本未来社会的预测，主要包括人工智能（ＡＩ）与数字

化的进步可以提升“真实”的价值；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的多样性与选择范围扩大；

可灵活地从属于企业等组织；幸福多元化、以共享及贡献为主的新型价值观。未来

的“价值”将包括个体多样性、创新、真实及社会多样性。产生“价值”的机制包括：

个性多样化的产生机制；改善不同个体的活跃环境；知识的平台化；包含多元价值

观的社会体系。

第三，《愿景》总结了日本的特点，包括：平衡，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还利于

他人；社会对先进技术的接受度高；接受新事物，并从自己的角度重新诠释；同

质化。

《愿景》展望了日本知识产权战略的目标愿景及今后的研讨方向，强调提出的

“价值设计社会”，包括经济价值在内的多元价值，多样化的个性在充分发挥多方面

８ 知识产权动态



能力的同时，很好地利用“日本特色”，创造并传播各种新价值获得世界的共鸣。为

了实现“价值设计社会“，需要从以下几点入手：

　　１．个性化与挑战性：强化个体的主体意识

培育能够创造出新价值且勇于挑战的杰出人才及组织的同时，从世界各地汇

集人才。具体包括：

通过价值创造过程的可视化，进行组织经营；与有形资源相比，无形资源的权

重相对增加，知识资产的共享与协作机制将会扩大，企业应在经营管理层的领导

下，推进价值创造机制的可视化，将知识资产的作用明确化；在金融机构的融资和

投资的业绩评估及综合报告等企业现有信息的可视化方面，企业需要利用企业内

部和外部人才，让包括知识资产在内的价值创造机制的可视化结果得到有效利用。

为新兴企业提供支援机制，比如，鼓励现有实业企业与新兴企业，通过产品和

服务的试购、试制，产品的合作开发、联合营销、金融合作等各种形式，构建对接伙

伴关系，并为双方提供沟通机会和场地；政府将新兴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投入到公共

事业进行示范。

　　２．分散与融合：组合的模式

利用平台将个人具备的多种能力与他人的能力进行适当组合，从而产生新的

价值。通过灵活交换和共享知识资产来提升价值。具体包括：

第一，建立多样人才和组织汇集的活动场地；其次，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的相关技术、数据、人才和组织信息（资源）及亟待解决的课题（需求），创建

知识资产平台，信息提供者和利用者需要注册才能登陆平台。该平台会将访问信

息反馈给信息提供者，同时会有类似于项目经理的人作为信息匹配的中介参与其

中，从而形成兴趣相投的用户匹配和联盟，促进新的商业创意的产生。利用区块链

技术，将信息内容（电影、音乐、书籍等商品化的无形资产）的“制作”、“融合”、“利

用”整体得到适当循环，让参与者能够持续获得相应收益，构建权利管理且便于利

用的利益分配系统。

　　３．共鸣与贡献经济：强化日本的国家整体品牌

积极接受对日本的社会、文化、发展方向有共鸣的外国人和“粉丝”。具体包

括：与国际合作，构建并利用以跨领域综合门户网站为入口的“日本数字档案”；利

９知识产权动态



用区块链技术进行知识资产的权利管理，构建利益分配系统；采取吸收外国人才的

产学官综合性措施，比如，在需要外国人才、但与之接触的机会较少，或者缺乏外国

人才利用经验的中小企业和地方企业，与想在日本就职但未找到符合自己职业规

划的机会的留学生之间，创建匹配平台；促进日语在其他国家的普及。

黄　未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ａｎｔｅｉ．ｇｏ．ｊｐ／ｊｐ／ｓｉｎｇｉ／ｔｉｔｅｋｉ２／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知的财产
!

略ビジョン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６日

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１８年专利行政报告》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８日，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１８年专利行政报告》，主要介绍了日

本、美国、中国、韩国及欧洲等主要国家及地区的知识产权动向，并提出了日本应对

国际新形势采取的新措施。

　　１．知识产权动向

　　（１）国际申请动向的变化与全球化

２０１６年全球专利申请数量是２００７年的１．７倍，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显著增

加，从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１６年增长了约４倍。２０１６年中国专利申请数量约占全球专利

申请总量的４０％。此外，亚洲的日中韩三国２０１６年共受理专利申请约为１８６万

件，占世界专利申请总量（３１３万件）的一半以上。

外观设计上，２０１６年中国占全球申请总量的６０％以上，远超其他国家。同时，

国家和机构的商标申请数量占全球总量的一半左右。知识产权申请活动在专利、

外观设计和商标等领域呈现出不同的趋势。

２０１６年五大专利局受理的外国专利申请占总量的比例，日本、韩国、中国达到

１０％至２１％，美国和欧洲专利局则达到５０％左右。除了五大专利局，亚洲、大洋

洲、南美洲和北美洲的专利局受理的外国申请基本都比国内申请更多。可见，专利

申请的全球化进程正在不断加速。

　　（２）不同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动向

２０１３年之前，日本受理的“数字通信”、“医学技术”、“生物技术”及“药品（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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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呈增长趋势；“环境技术”、“音像技术”、“半导体”及

“测量”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虽有所减少，但与其他国家的专利申请数量相比，“环

境技术”排第２，“音像技术”、“半导体”及“测量”３个领域则处于中间位置。

中国受理的各领域专利申请，均呈增长趋势，特别在“显微结构和纳米技术”及

“环境技术”领域，其他国家及地区基本呈减少趋势，但中国仍旧保持增长。

美国在“数字通信”、“医学技术”及“生物技术”领域受理的专利申请比日本、

韩国及欧洲各国更多。

欧洲专利局受理的“运输”领域专利申请最多，韩国受理的“半导体”领域专利

最多。

　　２．日本专利管理新措施

　　（１）审查快速化

日本专利局计划在２０２３年前，将专利的“标准审查期”和“第一次审查通知”的

平均时间分别缩短至１４个月以内和１０个月以内；同时，日本专利局还将通过专利

注册调查机构扩大对先进技术文献的调查；确保必要的审查官数量。

　　（２）确立高质量的专利权

日本专利局为了让授予的专利权更加强大、广泛且有用，在完善专利质量管理

的同时，还将根据用户的需求，安排工作人员出差及视频面试、业务战略应对综合

审查；同时，通过审查官之间的相互协商与合作，完善用户评价调查等方式，提高专

利审查的质量。

此外，为了将物联网（ＩｏＴ）、人工智能（ＡＩ）、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到专利申请当

中，对“专利及实用新型审查基准”进行了修订，并新设了跨领域的分类标准。

　　（３）与各国专利局合作

日本专利局将进一步推进与其他国家的专利审查合作，在扩充专利审查高速

路（ＰＰＨ）的同时，利用专利合作协定（ＰＣＴ）的架构，扩大国际审查和国际初步审查

的管辖范围。与美国专利商标局进行专利审查合作，实施“日美协同调查试行计

划”；同时，日本专利局还将进一步落实国际审查合作，来普及日本的先进审查

方法。

　　（４）制定标准必要专利方面的措施

日本专利局为了提高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ｓ）许可的透明性和可预测性，预防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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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许可谈判中的冲突，制定了ＳＥＰｓ许可谈判的相关程序和判定标准必要性的判

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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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 ＩＰ维权报告

【摘要】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５日，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发布

知识产权维权报告，报告主要介绍了主要的知识产权类型及侵权行为，强调了知

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针对知识产权侵权的不同情况，提出了早期维权、网上维

权、民事维权、刑事维权和海关维权等应对措施。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５日，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知识产权维权报告，报告从企

业相关的知识产权类型出发，介绍并强调了知识产权侵权及保护的重要性，针对不

同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报告提出了应对策略及维权措施。

智力成果可以通过知识产权或所有权加以保护，如商标或专利。这些所有权

通常被认为赋予了消极权利，即排除他人使用或将其商业化的权利，例如受专利保

护的发明。不允许他人使用受保护的知识产权或将其商业化的过程称为维权，可

以通过民事、行政和刑事手段来实现，旨在防止未经授权使用知识产权、制裁此类

行为并向权利人提供损害赔偿。未经授权使用知识产权，即侵权行为，给业界带来

重大损失。因此，维权措施对确保权利人从智力和投资中获得公平的利益至关

重要。

一般而言，对于公司和知识产权所有者来说，熟悉知识产权维权非常重要，以

便制定知识产权维权计划，并在侵权发生时提供解决方案。该报告说明了知识产

权维权对企业和研究机构的重要性，概述了主要的维权措施及欧盟委员会在该领

域的最新进展和举措。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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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与企业相关的知识产权类型

知识产权作为企业的基本业务资产，可以使权利人免受知识产权滥用的影响。

表２总结了与企业最为相关的知识产权类型：
表２　与企业最为相关的知识产权类型

类型 权利内容

商标
商标是通过注册商品和服务相关的标志从而享有的专有权利。未经许可，所有
者有权禁止他人在同种或相关商品和（或）服务交易中使用与商标相同或类似
的标志。商标是领土权利，这意味着商标仅在其注册的领土内产生效力。

专利

专利是为保护发明（产品或过程）授予的专有权利。专利权人通常享有阻止第
三方商业性地利用其发明，即制造、销售或使用。专利权并不包括利用专利发
明创造的权力，这可能受到诸如安全或公共健康等原因的限制。专利是受地域
的保护，这意味着专利只在其注册的领土内产生效力。

工业品
外观设计

工业品外观设计是为保护产品特征和（或）装饰产生的全部或部分产品的外观
设计而授予的专有权利。已注册的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持有者一般拥有使用该
外观设计的专有权，并有权禁止第三方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将其用于商业用
途。欧盟有一项针对未注册外观设计的特殊制度，该制度赋予所有者的保护权
利仅限于阻止故意抄袭，如果第三方已经抄袭产品的设计，则该制度使所有者
有权阻止第三方商业使用其设计，但如果第三方独立创造了类似或相同的设计
则不受保护。工业品外观设计是领土权利，这意味着工业品外观设计只在其注
册的领土内产生效力。

著作权

版权是用来描述创作者对其文学、科学和艺术作品的权利的术语。版权产生的
权利可以分为两类：经济权利（财产权）和精神权利（人身权）。经济权利通常
赋予版权所有者授权或禁止制作和发行拷贝以及向公众传播的权利。精神权
利通常赋予创作者署名权和识别权，禁止作品被他人修改或歪曲原意，以避免
对其荣誉或声誉产生不利影响。著作权属于领土权利，这意味着著作权仅在他
们注册的领土上产生效力。

　　２．知识产权侵权

　　（１）侵权行为

侵权行为可分为盗版和假冒两类。盗版通常与进行未经授权的复制有关，即

著作权复制（如电影、书籍、音乐等）的行为。例如：在电影院录制电影并传播，或在

未经版权所有者授权的情况下录制歌曲并将其出售给他人构成盗版行为。另一方

面，假冒是指制造假货。假冒产品是一种原创产品的未经授权的复制品，也被称为

赝品（ｋｎｏｃｋｏｆｆ），带有与原创产品基本相同的商标。它们可以仿制名牌箱包和电

话，甚至是药品。

综上所述，盗版和假冒可以在各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中加以区分，主要区别在

于，仿冒行为与盗版行为相反，涉及到在仿冒品上利用商标来完成欺骗。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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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未经所有者授权制造专利相关技术；未经商标所有人同意销售带有其商

标的商品（假冒产品）；未经版权所有者同意发行音乐专辑ＣＤ（盗版产品）。

　　（２）侵权行为的影响

假冒和盗版对知识产权所有者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害，侵权人出售的假货导致

其收入受损。此外，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负面影响更为广

泛，可造成失业和危害创新。

在欧盟，假冒行为从化妆品、服装到轮胎、电池，影响到许多行业。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和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２０１３年在欧

盟范围内假冒和盗版商品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比例高达２．５％，假冒和盗版商品

达到进口总额的比例则更高，达到５％。

此外，如上所述，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对就业的影响巨大。国际商标协会（ＩＮ

ＴＡ）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２０１３年全球净失业人数在２００万至２６０万之间，预计到

２０２２年净失业人数将达到４２０万至５４０万。

假冒和盗版不仅在经济层面上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危害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

这些假冒和盗版进口产品中有很多都涉及到安全和健康监管，例如药品或家用

产品。

　　（３）怎样避免侵犯他人权利

侵权行为并不一定都是故意的。企业使用文字或符号来宣传其产品和服务或

使用某项技术，这很可能会侵犯知识产权，而侵权人甚至意识不到这一点。

这种情况是可以避免的。通过事先检索涉及的知识产权，人们可以了解到已

经由第三方注册的商标、外观设计或专利，因而知道这些未经所有者授权的知识产

权不得使用。

这些检索可以在不同的免费在线数据库上进行，例如用于检索商标的 ＴＭ

Ｖｉｅｗ，用于检索专利的欧洲专利数据库（Ｅｓｐａｃｅｎｅｔ）。虽然这些数据库可以自由访

问，但进行检索不仅需要了解数据库的功能，更重要的是了解法律和技术的事宜，

尤其是在专利领域。因此，对于完整的在先检索，建议咨询相关专业人士。

此外，就专利而言，执行自由实施（ＦＴＯ）分析也有助于识别可能妨碍专利权人

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情况下利用其发明的技术。ＦＴＯ分析应该由专业人员进行，

因为这项研究需要在相关技术领域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并且需要对现有技术和

知识产权法律有深入的了解。

　　（４）如果被指控侵权，该如何应对

当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时，通常第一步是向侵权者发送一封信函，要求他

４１ 知识产权动态



们停止侵权行为。如果收到这样的信函，建议采取以下行动：

①分析权利要求和被指控对象：搞清楚所涉及的侵权行为。例如可能是在未

经所有者许可的情况下使用他人的商标销售产品等。

②确定指控：是否有根据，即确定所使用的商标是否是所有者信函中声称的商

标或标志，及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并非所有未经授权的使用都是侵权行为，例如，

您可能在未经所有者同意的情况下，以法律允许的方式使用该商标（例如：与该商

标未注册的产品或服务有关的商标，或在该商标未注册的区域）。如果指控没有依

据，您可以向原告解释并说服他们撤回指控。法律咨询对于早日达成和解至关重

要。如果指控有充分依据，可以停止使用有争议的知识产权，并支付权利所有者声

称的任何损害赔偿，以解决纠纷。或者与专利权人协商，找到一个允许继续使用知

识产权的方案，例如：签订许可协议。

　　３．维权措施

维权措施是指知识产权所有人针对未经授权使用知识产权的第三方采取的措

施。这些措施必须遵循维权策略，旨在终止具体的侵权行为，弥补遭受的损失。此

外，它们还可具有劝阻作用，表明知识产权所有者在保护其所有权方面有一定的主

动性，这可能会减少潜在的侵权者。

知识产权维权措施有多种类型，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初步维权措施、网上维权、

民事维权、刑事维权和海关维权。虽然这些维权措施相互独立，但维权策略通常结

合起来连续使用，或者经常同时使用。

　　（１）早期维权

停止和禁止信件，又称警告信，是一种针对侵权者采取的简单有效的措施。它

们通常在早期使用，作为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的必要措施。

从本质上讲，停止与禁止信件是发送给涉嫌侵权者的信函，要求他们终止侵权

行为。虽然这是一个非常直接、显而易见的简单措施，但并非所有的警告信都一

样，咄咄逼人的信件并不一定更有效。我们必须非常关注所使用的语言，这些语言

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停止和禁止信件的优点在于提供了一个实惠、快速和友好的解决方案。缺点

是这种方式可能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因此，采取进一步措施最终可能无法避免。尽

管如此，它在随后的诉讼中将被采纳为有用的证据，证明知识产权所有人试图阻止

侵权行为，并且试图在给定日期内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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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替代性纠纷解决

替代性纠纷解决（ＡＤＲ）机制包括若干程序，例如：调解或仲裁，允许当事双方

在法庭外私下商讨，根据其选择的合格的中介机构协助解决纠纷。

通常情况下，当合同双方发生争议时，就会使用与知识产权相关的 ＡＤＲ机制

作为纠纷解决程序。例如：商标许可协议双方关于被许可方应向许可方支付的使

用费存在分歧时，如果双方同意，非合同侵权纠纷也可以提交ＡＤＲ程序。

ＡＤＲ程序具有多种优势，包括将争端移交给一个单独的法庭，从法律、保密性

以及仲裁调解员的专业知识上进行公开讨论，这对于避免多地区诉讼的费用和复

杂性而言非常有意义。

　　（３）民事维权

在警告信无效之后，通常会采取民事维权措施。采取民事维权措施通常需要

法律援助，根据适用法律和案件类型不允许自我陈述。无论如何，这些都是非常复

杂和技术性的问题，因此建议寻求法律援助。

民事措施包括多种方式，常用于多个地点。从策略上来说，需尽早确定民事诉

讼的方式和地点，以实现快速和有效的执法结果。

欧盟民事法庭通常会根据不同国家法律、案件的具体情况及所寻求的短期和

长期影响采取不同的措施。这些是典型的民事维权方式，顺序如下所示：

①临时措施（例如中间禁令和扣押）：早期措施，以避免潜在侵权并保留相关

证据。

②损害赔偿措施：一旦发生侵权行为即适用，以赔偿权利人所遭受的损失，含

律师费。

③审后强制执行程序：一旦知识产权侵权和损害赔偿诉讼结束，法院作出的决

定生效即开始执行。换句话说，这通常是法院的一项额外程序，如果法院判定侵

权，权利人要求法院下达命令使侵权人支付法院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赔偿的判决所

确定的损害赔偿金。

某些民事执法需在欧盟国家之间进行协调；但民事诉讼程序的具体情况，例如

监管过程、时间安排、成本等程序规则受国家法律管辖。除维权指令外，知识产权

民事维权措施使用的法律和地点两个方面都可以在欧盟层面进行协调。

　　（４）刑事维权

与知识产权侵权相关的刑事制裁主要涉及假冒和盗版，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

侵权只能通过民事制裁来执行。

６１ 知识产权动态



犯罪涉及公共利益时，刑事维权一般由检察官起诉并由警方调查。这可能会

产生加快诉讼程序的积极效果，从而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有效执行。

刑事维权措施具有更大的劝阻作用，首先是因为他们通常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其次是因为侵权者不仅面临经济制裁，有时还面临牢狱之灾。

若侵权行为同时发生在几个国家，这些诉讼程序就构成了一个特定的挑战。

检察机关和警察必须充分协调和了解案件的所有情况，以便当地的维权措施能够

正确有效地发挥作用。

与民事维权不同，刑事维权程序在欧盟层面并不统一，因此，根据相应的国家

规定，各国的可采取的行动和程序各不相同。为此欧盟建立了若干机制，旨在加强

刑事维权方面的警察和司法合作。这些合作主要在于国家警力之间、国家行政部

门（特别是海关部门）之间和国家司法当局之间，通过相互认可司法判决来实施。

欧盟机构包括欧洲检察署（Ｅｕｒｏｊｕｓｔ）、欧洲刑警组织（Ｅｕｒｏｐｏｌ）和欧洲执法合作网络

（ＥＪＮ）等，推动这种合作成为可能。

　　（５）海关维权

海关在边境上查明和扣留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欧

盟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物品数量很高。２０１６年，超过

４１００万件物品被扣留，对应的商品价值约为６７２亿欧元。

根据欧盟法律，在欧盟海关联盟的帮助下，海关有权根据认为这些货物侵犯其

知识产权的权利人的要求在边境扣留货物。当货物仍处于海关管制之下时，权利

人有机会提起诉讼以认定侵权行为。此外，欧盟法律规定了快速程序，即被扣押的

货物应自动销毁，而不需要通过法院程序确定侵权行为，只要涉嫌侵权人明确或默

许同意这种破坏行为。

此外，为了支持欧盟关税同盟（ＥＵＣｕｓｔｏｍｓＵｎｉｏｎ）的现代化运作，欧盟构建了

跨年度《海关２０２０》计划。该方案提出了若干具体和可操作的目标，及实现这些目

标的手段。

欧盟法律下的海关诉讼只适用于受欧盟知识产权保护的产品。这并不意味着

国家知识产权不能从边境保护中受益，边境保护在国家法律规定的国家海关维权

中仍然适用。

　　（６）网络维权

互联网为中小型企业（ＳＭＥ）创造了大量机遇，因为它已经彻底改变了国际商

业的动态，并促进了国际化进程。虽然互联网提供的优势非常显着，但人们也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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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它的缺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是侵权者销售假冒产品和实施欺诈的

理想平台，因为侵权人除了提供广泛的覆盖范围之外，还可以用一种更匿名的方式

行事。因此，无论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必须充分了解防止和阻止网络侵权的

手段。

首先，权利人需要识别网络侵权行为。互联网为不同类型的侵权行为（例如商

标假冒、盗版、域名侵权、广告劫持、屏幕抓取等）提供了广阔而不断变化的环境，这

使得权利人很难发现此类侵权行为。专业公司和律师事务所提供的工具和服务可

用于监控网络侵权行为，并收集必要信息，以有效地通过知识产权维权措施处理此

类侵权行为。

一旦收集到必要的信息，权利人应制定一种网络维权策略，旨在采取一种经济

有效的方式尽可能地减少侵权的数量，以便根据这种策略进行管理、制定预算。

最有名、最实惠、最简单的网络维权工具是通知和撤销系统，通过该系统，权利

人可以直接在检测到侵权行为的网站上提出投诉，以使相关产品从网站上“撤下”。

成功的电子商务网站通常提供这种服务，然而其他网站可能并非如此，所以权利人

可能需要诉诸其他手段来行使其权利，即通过接触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支付提供

商以识别这些网站背后的侵权者。

然而，由于技术的迅速发展，假冒和盗版变得更加复杂，通知和撤销系统作为

网络维权措施还不够。为了进行补充，欧盟委员会建议中介机构，即托管服务提供

商，采取主动措施打击非法内容。这些措施可能涉及使用自动化手段来检测这些

非法内容，并且被证明非常有效。

执法行动主要包括：

①初步执法行动：停止和禁止信（警告信件）。

②民事执法：临时措施，损害赔偿措施和执行程序。

③刑事执法：私人和公共起诉。

④海关执法：欧盟和国家的海关行为。

⑤网络执法：通知和删除程序，及来自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支付提供商的信息

要求。

许　轶　检索，苏娜平　编译，许 轶　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ｅｕ／ｎｅｗｓ／ｉｐ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原文标题：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ＩＰ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ａｓｓｅｒｔｉｎｇｙｏｕｒｒｉｇｈｔ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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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轴承钢技术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轴承是汽车、航空航天、精密制造、轨道交通等多个现代制造业中的关键

零部件，而轴承钢又是决定轴承质量的关键因素。高端轴承钢相关技术长期被

国外垄断，我国高端轴承一直依赖进口。本文利用 Ｉｎｃｏｐａｔ数据库，分析了轴承

钢领域全球的专利申请趋势、主要技术主题、主要申请国家／地区的专利分布，以

及重点申请机构等，期望能为我国未来在轴承钢领域的研发方向与专利布局提

供一定参考。

轴承是机械设备的基础零部件，被称为机械的“关节”，广泛应用在矿山机械、

精密机床、冶金设备、重型装备、高档轿车以及风力发电、高铁动车、航空航天等新

兴产业领域。轴承钢是用来制造滚珠、滚柱和轴承套圈的原材料，是决定轴承性能

质量的关键因素。虽然我国轴承制作工艺已经接近世界领先水平，但高端轴承用

钢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目前，全球高端轴承用钢的研发、制造与销售基本上被世界

轴承巨头日本精工（ＮＳＫ）、美国铁姆肯（ＴＩＭＫＥＮ）、瑞典斯凯孚（ＳＫＦ）、德国舍弗勒

（ＦＡＧ）、日本ＮＴＮ等所垄断。当前，我国国产关键轴承与日本、欧美等先进国家相

比，在使用寿命、可靠性、Ｄｎ值（高速性能指数，轴的转速 ×轴承内径）与承载能力

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随着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的快速推进实施，高端轴承及高端轴承用钢日益成为制约我国装备制造业发

展的瓶颈。

本文以全球轴承钢专利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轴承钢整体专利申请趋势、主要技

术构成，主要国家的专利申请概况，以及主要机构的专利布局，以期发现我国在轴

承钢领域与国外先进国家／机构之间的差距，为未来的产业发展决策与技术布局提

供参考。

［１］检索时间：２０１８年６月６日。

　　１．轴承钢技术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基于Ｉｎｃｏｐａｔ数据库，共检索得到轴承钢相关专利７２０５条，简单同族合并后共

计３７３０个专利族［１］。轴承钢相关专利的全球申请数量变化趋势，及中国在该领域

９１知识产权动态



的专利申请趋势如图１所示。全球轴承钢专利的申请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１）全球轴承钢相关专利最早出现在２０世纪初，这一阶段是钢材用于制作轴

承的初级阶段，经典的轴承钢材———碳铬钢诞生于这段时期。

（２）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至８０年代，受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全球汽车、航

天、机械制造业在战后蓬勃发展，这些行业的拓展使轴承应用面拓宽，轴承钢材料

开始系列化，相关专利也逐年增长。

（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军工尖端技术和新技术、新工艺及新装备的开发和

应用，进一步促进了轴承工业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更推动了轴承钢标准的国际

化。美国、日本、瑞典等国组建了几条高速度、高质量的轴承钢专业生产线，轴承钢

的产量猛增，钢的质量及其寿命实现了跨时代的突破。这一阶段轴承钢相关专利

申请活动也开始活跃，专利数量大幅度增长。

２０１３年后，全球轴承钢专利申请数量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轴承专利申请大

国日本专利申请数量下降。

中国的轴承钢技术开发起步远晚于国外。２０世纪５０至６０年代，我国轴承钢

才刚起步，到８０年代以前都一直处于学习和起步阶段。８０年代后，我国轴承钢进

入发展提高阶段，在这一阶段，为适应计算机、机器人、宇航仪表等领域的发展，急

需高精度、长寿命的轴承产品，我国冶金企业围绕提高钢的纯洁度、改善碳化物不

均匀性，对钢的生产工艺、技术装备和检测仪器等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并逐渐趋于

成熟，开始实现轴承钢的专业化生产，专利申请数量也大幅增长，特别是２００５年以

后，随着轴承钢进口替代进程的开始，我国轴承钢专利申请量占全球轴承钢专利申

请量的比例越来越高。

图１　轴承钢国内外专利申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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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轴承钢技术专利技术主题分析

本文基于ＩＰＣ专利分类，对轴承钢相关专利主要涉及的技术领域进行了分类

分析。通过对专利申请量在１８０项及以上的专利分类号进行统计（如表３所示），

发现相关专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１）对轴承钢的组分进行控制，包括铁基合金的冶炼（Ｃ２２Ｃ３８／００），添加各种

合金元素如铬（Ｃ２２Ｃ３８／１８）、锰（Ｃ２２Ｃ３８／０４）、钼或钨（Ｃ２２Ｃ３８／４４）等；（２）轴承各

部件对材料的选择和制造，包括 Ｆ１６Ｃ３３／６２、Ｆ１６Ｃ３３／６４、Ｆ１６Ｃ３３／１２、Ｆ１６Ｃ３３／３２、

Ｃ２１Ｄ９／４０等；（３）轴承钢的热处理和表面处理技术，如 Ｆ１６Ｃ３３／１２、Ｃ２１Ｄ１／０２、

Ｃ２１Ｄ１／１８等。
表３　轴承钢专利技术分布（申请量≥１８０项）

技术流程 ＩＰＣ分类号 ＩＰＣ分类号含义 专利数量

轴承钢组分控制

Ｃ２２Ｃ３８／００ 铁基合金，例如合金钢 １２８０
Ｃ２２Ｃ３８／１８ ．含铬的 ４９４
Ｃ２２Ｃ３８／０４ ．含锰的 ２４６
Ｃ２２Ｃ３８／４４ ．．．含钼或钨的 ２４４
Ｃ２２Ｃ３８／２２ ．．含钼或钨的 ２３５
Ｃ２２Ｃ３８／０２ ．含硅的 １８０

轴承部件材料的
选择与制造

Ｆ１６Ｃ３３／６２ ．．．材料的选择 １０６０
Ｃ２１Ｄ９／４０ ．用于环；轴承座圈 ９６６
Ｆ１６Ｃ３３／６４ ．．．特殊的制造方法 ６４９
Ｆ１６Ｃ３３／３２ ．．滚珠 ５６２
Ｆ１６Ｃ３３／３４ ．．滚柱；滚针 ３８７
Ｆ１６Ｃ３３／３０ ．滚珠或滚柱轴承零件 ２８８

Ｆ１６Ｃ３３／３６ ．．．支承面不是圆柱形的，如锥形的；支
承面上有槽

２０５

Ｆ１６Ｃ３３／１４ ．．．特殊制造方法；试运转 １９０
Ｆ１６Ｃ３３／０４ ．．黄铜轴衬；轴瓦；衬套 １８５

轴承钢的热处理
与表面处理

Ｆ１６Ｃ３３／１２ ．．．．结构的成分，应用特殊材料或表面
处理，如为了防锈

５２７

Ｃ２１Ｄ１／０６ ．表面硬化 ３６５
Ｃ２１Ｄ１／１８ ．硬化 ３０２
Ｃ２３Ｃ８／３２ ．．．．黑色金属表面的 ２９７
Ｃ２３Ｃ８／２２ ．．．．黑色金属表面的 １８３
Ｃ２１Ｄ６／００ 铁基合金的热处理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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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轴承钢技术专利申请国家／地区分布分析

从全球轴承钢相关专利申请的主要来源国看，日本是主要的专利申请国家，其

专利申请数量接近全球的一半。中国由于近年来相关专利数量大幅提升，专利数

量占比大幅提升，目前已达到２１％，其次是德国（５％）和美国（５％）。

图２　轴承钢专利申请主要来源国占比

图３　主要轴承钢专利申请人国家／地区专利申请量年度分布

从不同国家的专利申请时间变化趋势来看，轴承钢专利最早出现于欧美，但自

上世纪８０年代前后，日本的轴承钢专利开始大量出现，并逐渐成为该领域的专利

申请大国。上世纪８０年代至２０１１年长达三十余年的时间内，日本轴承钢相关专

利的申请数量一直占据绝对领先地位。２００８年后，日本轴承钢专利申请数量有所

下降，但仍高于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中国轴承钢相关专利申请从２００８年前后开

始大幅增长，近１０年时间内，已成为仅次于日本的最大专利申请国。相比中国和

日本，美国、德国等其他国家在轴承钢相关专利申请上数量偏少，变化幅度也较小。

从各专利申请国的专利技术构成（ＩＰＣ分类）上来看，中国与国外特别是日本

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日本申请的专利大量集中在成分控制（Ｃ２２Ｃ３８／００），以及轴

承部件对材料的选择和制造上（Ｆ１６Ｃ３３／６２、Ｆ１６Ｃ３３／６４），显示日本在轴承钢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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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制造，以及对轴承钢种的选择和精加工方面有较多的技术积累。中国申请的

专利主要集中在对轴承钢材的热处理方面（Ｃ２１Ｄ１／１８），同时在成分控制方面也有

一定布局，如掺铬、掺锰、掺钼等，但在面向不同轴承部件的钢材成分选择、调整和

处理上，相关专利布局较少。

图４　轴承钢领域中国和日本申请专利的ＩＰＣ分类布局（左图为中国，右图为日本）

表４是轴承钢领域主要国家在全球各大专利局的申请情况。可以看出，日本

除在本土之外，在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有大量专利布局，特别是在美国和德国，在中

国的专利申请也较多。中国在国外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日本，在其他国家则基本

为零。德国轴承钢相关的国外专利主要在美国申请，日本和欧洲其他国家也一定

申请，中国较少。美国轴承钢相关的国外专利申请主要是在日本和欧洲各国，在中

国申请也较少。

表４　轴承钢领域主要研发国全球专利布局

日本 中国 德国 美国

日本专利局 １５４１ ５２ １５ ２２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１２３ ７５０ ６ ４

美国专利商标局 ２７７ ２ ４７ １０２

德国专利商标局 １１４ ０ １１６ ２９

英国专利局 １０６ ０ ２６ ２７

欧洲专利局 １６１ ０ ３３ ３０

韩国知识产权局 ６９ １ ８ ８

可见，日本、德国、美国等轴承钢强国非常注重专利技术的全球布局和保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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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尽管近年来在专利数量上有较大增长，但主要申请还集中在国内，在国外尤其

是欧美等轴承需求大国，基本没有布局，未来我国轴承钢技术要实现“走出去”，必

须加强国际专利的申请力度。

　　４．轴承钢技术专利权人分析

图５显示了全球轴承钢的主要专利权人的专利申请量。可以发现，全球轴承

钢相关专利的主要申请人大多来自日本，申请数量最多的包括日本精工（ＮＳＫ）、恩

梯恩株式会社（ＮＴＮ）、捷太格特株式会社、山阳特殊钢株式会社、大同特殊钢株式

会社等。其他的专利申请人还包括瑞典斯凯孚（ＳＫＦ）公司、韩国浦项制铁集团、德

国舍弗勒集团，以及中国的宝钢集团等。

图５　全球轴承钢主要专利权人的专利数量

表５从专利的被引频次角度，分析了轴承钢全球主要申请人的专利质量。可

以看出：日本精工在专利申请数量、高被引专利（被引用２０次以上）数量和平均被

引次数上均超过其他企业，处于绝对领先地位；ＮＴＮ的专利总量仅次于日本精工，

高被引专利数量也远超过日本精工以外的其他申请人，但平均被引次数不及许多

其他申请人。日本大同特殊钢的专利数量相对较少，但其平均被引频次仅次于日

本精工，达到５６２。无论是在专利数量上还是在专利被引情况上，日本都要强于其

他国家的专利申请人。

图６显示了中国轴承钢的主要专利权人的专利申请数量。即使在中国本土，

最大的专利申请人仍然是日本企业ＮＴＮ株式会社。在Ｔｏｐ１０申请人中，有４家是

日本企业，除ＮＴＮ外，还包括新日铁、日本精工、捷太格特等，瑞典ＳＫＦ公司也位列

第３。中国本土申请人中，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１５件专利排在第二位（但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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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专利内容是利用轴承钢制作的球磨进行合金粉末研磨，与轴承钢技术本身关联

度较小），其他轴承钢相关专利的国内申请人还包括宝钢集团、武钢集团（二者已合

并为宝武集团）、清华大学和钢研总院。可见，中国本土机构在专利申请上，尽管近

年来总量上升较快，但是小而散，即使仅从专利数量上看，也与国外机构尤其是日

本企业存在较大差距。

表５　全球轴承钢主要申请人专利质量

国别
总申请量（件）
（未合并同族）

被引２０次以上的
专利数（件）

平均被
引次数

日本精工（ＮＳＫ） 日本 ７４８ ４９ ５．７３

恩梯恩株式会社（ＮＴＮ） 日本 ６７６ ２２ ２．８８

捷太格特株式会社（ＪＴＥＫＴ） 日本 ２５３ ７ ２．４９

日本钢铁（ＪＦＥ） 日本 １８１ ３ ２．２

新日铁 日本 １５３ １０ ３．５４

山阳特钢 日本 １１７ ４ ３．９０

斯凯孚（ＳＫＦ） 瑞典 １１４ ３ ２．７４

神户制钢 日本 ９１ ４ ３．９８

大同特钢 日本 ８５ ６ ５．６２

舍弗勒 德国 ７４ ０ ２．１９

图６　中国轴承钢主要专利权人的专利数量

　　５．小结

本文聚焦轴承钢相关技术，对轴承钢专利开展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１）轴承钢技术专利整体呈增长态势，期间数量上存在一定波动，近年来由于

轴承钢专利申请大国日本的申请量有所下降，导致全球相关专利数量有所下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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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中国相关专利在２００５年后开始大幅增长且保持这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

了全球相关专利下滑的态势。

（２）轴承钢技术专利主要集中在钢材的组分控制技术，如添加铬、锰、钼、钨等；

轴承部件对材料的选择与制造；轴承钢的热处理和表面处理技术领域。这也与轴

承钢技术研发的主要方向一致。

（３）全球轴承钢技术源于欧美，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日本在轴承钢领域占

据绝对优势，其专利数量占全球轴承钢相关专利的近一半。中国近年来在相关专

利申请上日渐活跃，并逐渐成为轴承钢专利申请大国。

（４）中国与日本在专利技术布局上存在一定差异，日本机构申请的专利有相当

部分集中于轴承部件对材料的选择与制造方面，这与日本精工、ＮＴＮ等轴承企业大

量申请轴承钢专利有关。中国专利则多集中于轴承钢材的成分控制，以及对钢材

的热处理领域，在轴承部件的材料选择制造方面的专利较少，说明中国的轴承企业

在轴承钢领域的布局极为欠缺。

（５）中国在轴承钢领域近年来专利数量不断增多，在年度申请数量上已经超过

日本成为相关专利的主要驱动力，然而，中国的专利申请却是小而散，在国内拥有

大量专利布局的仍然是日本、德国和瑞典企业，国内企业相关专利数量较少，布局

薄弱。

我国近年来大力发展机械制造业，对轴承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虽然目前我

国企业已经能够生产中低端轴承并实现对外大量出口，但在高端轴承领域，我国仍

然大量依赖进口，其中决定轴承质量与性能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轴承钢。从专利

角度出发，相比日本、德国、美国、瑞典等工业发达国家，我国近年来轴承钢相关专

利尽管在数量上有所提升，但在专利质量、优势企业专利集中度、全球专利布局等

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我国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大研发投入，鼓励相

关机构在轴承钢领域针对关键技术难点开展研究，打破轴承关键原材料“卡脖子”

的问题。同时，还应鼓励研究机构、钢铁企业、轴承企业合作研发，联合攻关，面向

轴承对材料的具体需求开展针对性研发，提升轴承钢产品档次，丰富轴承钢产品类

型，形成系列化产品线，并展开专利布局，打破国外企业在该领域的垄断。

姜　山，马廷灿（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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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中科院与中关村联合发布十项措施促进科技成果

在京转化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８日，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北京分院、中关村科技园区管

理委员会在中关村示范区展示中心召开中科院—中关村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推进

会，总结中科院与中关村共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情况，表彰奖励优秀成果转化

项目科研团队和服务团队，路演推介了一批中科院前沿技术项目。中科院副院长、

党组成员张亚平，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阴和俊对加快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推动

分园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中科院科发局、中科院北京分院、中关村管委

会、中科院京区各研究院所、中关村示范区各分园负责同志、企业、社会组织及媒体

代表，３００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设置了互动展示区，集中展览展示了近几年

中科院在京转化落地的碳化硅晶体、量子通信、人工智能 ＡＩ芯片等优秀产业化项

目，发布推介了基于ＱＣＴ的骨科数字化精准医疗技术等一批中科院前沿技术待转

化项目信息。

会上，三家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中科院科技成果在京转移转化的若干措

施》，采取十项举措支持更多科技成果在京转化落地。此次联合发布的十条促进科

技成果在京转化落地的措施涵盖支持平台建设、支持实验室开放共享、建立中关村

园区与中科院院属单位合作机制、建立转化子基金等多个领域。在支持平台建设

方面，三家单位将支持建设一批专业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科技成果中试平

台，今年年底前先期认定１０家平台并授牌，对符合条件平台的设施购置、房屋租赁

等给予不超过实际支出额度５０％的资金支持；三家单位将共同支持中关村开放实

验室开放共享；要挖掘支持人工智能、高端芯片、大数据、节能环保等一批颠覆性创

新项目，促进科技成果项目在京转化；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与北京市科技创新

基金还将合作设立成果转化子基金。

此次推出的措施还提出要支持中关村示范区各分园为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提

供配套条件，中关村管委会将给予分园各创新主体存量土地或空间资源盘活改造

项目１００万至３００万元支持，还会支持分园筹集人才住房用于保障高新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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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需求，对纳入人才公租房体系的项目给予补贴。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牽ｉｄ＝１６０４５７０２５３９７０１９５５８５＆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６日

中科院应用成果展暨中科院硬科技ＳＴＳ双创项目
路演活动在深圳举行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７日，中科院应用成果展“科技让生活更美好”暨中科院硬科技

ＳＴＳ双创项目路演活动在深圳举行，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秘书长邓麦村参加会议。

中科院５０余个涉及民生领域的有重大突破、有核心技术、有市场竞争力和显著影

响力的项目在应用成果展上进行了集中展示；１４个中科院硬科技ＳＴＳ双创项目参

与了此次路演活动，涵盖了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信息化、医疗大健康等多个

领域，是中科院一批硬科技项目首次集中对外展示和推广。首批 ＳＴＳ双创引导项

目入选了“心脑智能监护可穿戴装备产业化开发”、“心脑血管疾病磁导航设备研

制”、“肿瘤临床精准用药技术”、“远距离步态识别”、“神探视频搜索”、“高比能量

锂硫电池”、“高容量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等。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ｃｊｒｂ．ｃｊｎ．ｃｎ／ｈｔｍｌ／２０１８０５／２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６４１６．ｈｔｍ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６日

中科院专利拍卖座谈会在京召开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日，中国科学院专利拍卖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知识

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主任隋雪青出席。山东省知识产权局、山东省专利信息中心、江

苏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浙江省技术大市场、中科院成都分院、国家技术转移西南

中心、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ＳＴＳ计划浙江中心、国家纳米

科学中心、自动化研究所、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信息工程研究所、中国拍卖行业协

会、点拍科技（佳联国拍）、华友拍卖、诚信拍卖１７家院内外机构共３０位代表参加

了此次会议。会议由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策划组织，中心主任助理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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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主持。

与会代表对中国科学院首次专利拍卖工作进行了总结交流，对第二次专利拍

卖活动进行了研究讨论。参会代表发言表示，专利拍卖为社会各界了解中国科学

院先进技术打开了一扇窗口，各单位将充分抓住中科院专利拍卖这一有利契机，主

动谋划、前瞻设计，统筹各方资源、集聚多方力量，探索专利拍卖创新体系。通过专

利“拍卖”这一科技成果转化公开定价的方式，进一步拓宽中科院专利技术成果产

业应用渠道，构建各地区新旧动能转换专利库、共建常态化知识产权展示交易机

制，加强对成功交易专利的后续扶持力度等，打通知识产权市场化的通道，拓展知

识产权产业化的渠道，有力支撑国家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社会发展。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８５８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６日

中科院科技成果平台签约仪式在福州举行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９日，由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科院上海分院、中科院海西研

究院和福建省科技厅联合主办的“中科院科技成果推介暨转化平台签约仪式”在福

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在此次签约仪式上落地的平台包括：福建中科海西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

金，中科院海西研究院光电产业基地，中科院上海有机所、中科院遥感地球所、中科

院宁波材料所、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等的产业化中心，中科院ＳＴＳ

福建中心莆田分中心，中科院海西育成中心三明分中心。签约仪式后，中科院上海

有机研究所、中科院遥感研究所、中科院宁波材料研究所、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分别

做了成果推介。

近年来，中科院和福建省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形式，成果丰硕。此次转化

平台签约落地，也得益于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科院上海分院、中科院海西研

究院和福建省科技厅的多方合力。

中科院党组成员、秘书长邓麦村在致辞中表示，中科院将集聚上海分院乃至全

院的科技力量和资源，支撑和服务福建省创新发展。中科院与福建省、福州市合作

共建的研究单元———中科院海西研究院将发挥属地优势、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场

地、资源等多方面的支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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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张旭，中科院上海有机所所长丁奎岭，中科院福建物构

所、中科院城环所所长曹荣，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副所长郑剑以及中科院系统１０多

个研究所的代表、福建省相关单位和企业代表２００多人出席签约仪式。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ｈｂ．ｃａｓ．ｃｎ／ｙｗ２０１６／２０１８０６／ｔ２０１８０６２１＿５０２９５７６．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６日

南海海洋所、广州能源所获国家及广东专利奖表彰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２日下午，广东省人民政府在广州召开“国家知识产权局广东省

人民政府年度知识产权合作会商暨广东建设知识产权强省推进大会”。大会对第

十八届、十九届中国专利金奖、中国专利优秀奖广东获奖项目，以及第三届（２０１６

年）、第四届（２０１７年）广东专利奖获奖单位和个人进行公开表彰。中国科学院南

海海洋研究所与佛山市安安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共同开发的“一种含有海洋贝类

活性肽的化妆品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０７９４０４．０）”荣获第十九届中国专

利优秀奖、第三届广东专利金奖，研究员孙恢礼代表获奖团队参加了颁奖仪式。由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孙永明等完成的发明专利“一种城市生活有机

垃圾强化水解和厌氧消化产生生物燃气的方法”获第四届广东省专利金奖。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ｃｎ／ｙｘ／２０１８０７／ｔ２０１８０７１６＿４６５８３０６．ｓ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ｃｎ／ｙｘ／２０１８０７／ｔ２０１８０７１６＿４６５８３３５．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６日

信息扫描

欧洲专利局发布２０１７年专利质量报告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９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发布２０１７年专利质量报告，报告列举了

ＥＰＯ为提高专利质量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１）ＥＰＯ全部专利受理过程于２０１７

年１２月获得ＩＳＯ９００１重新认证；（２）专利审查员和手续办理人员在同一部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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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减少了跨部门工作交接；成立了新的专利异议工作和相关手续事务的处理部

门；（３）缩短检索、审查和异议程序所需时间，如在提交专利申请之日起６个月内完

成全面检索报告；（４）提高对亚洲现有技术的利用程度；（５）建立完整的文件库，整

合了超过１０亿份技术记录和５０００万份亚洲专利文档，为高质量的专利检索提供

保障；（６）加强与用户的沟通。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ｐｏ．ｏｒｇ／ｎｅｗｓｉｓｓｕｅｓ／ｎｅｗｓ／２０１８／２０１８０６１９．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ＥＰＯ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７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１日

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２０１８年科学技术白皮书》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２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２０１８年科学技术白皮书》，分析了日

本科学技术创新的基本情况。从知识产权及技术转移来看，日本的专利申请数量

依然保持着较高水准，大学专利的实施数量也在增加。近几年，大学成立的新兴企

业数量开始增加，企业市值总额超过１万亿日元，相关企业的活跃度逐步提高。比

如，创新中心（ＣＯＩ）计划中，日本民间企业提供的资金和人才等资源在２０１３年至

２０１６年间累计达１８４亿日元。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产学合

作虽不够充分，但正在稳步发展。此外，日本的论文数量呈减少趋势，论文总量的

国际排名下降，Ｔｏｐ１０高被引论文数量排名下降。

黄　未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ｊｐ／ｂ＿ｍｅｎｕ／ｈａｋｕｓｈｏ／ｈｔｍｌ／ｈｐａａ２０１８０１／１３９８０９８．ｈｔｍ

原文标题：平成３０年版 科学技术白书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６日

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１７年知识产权活动调查报告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８日，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１７年知识产权活动调查报告，主要结论

如下：２０１６年的企业知识产权负责人共３８０６７人，比２０１５年增加了４．４％，以“电气

机械制造业”最多，平均每家企业１７人，其次是“运输机械制造业”平均１２．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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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的知识产权活动费用为８００３亿日元，其中专利申请费用约占三分之二，达

到５１８７亿日元；“电气机械制造业”的知识产权活动费用最高，达到２３９５亿日元，

其次是化学工业的８１０亿日元；在专利和外观设计的知识产权活动方面，花费最高

的是“电气机械制造业”，其次是“医药品制造业”。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日本国内专

利申请数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０．１％，审查申请数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０．３％；

２０１６年日本国内专利申请中，“纤维纸浆及纸制造业”和“商业机械器具制造业”的

专利利用率最高；日本外国专利申请中，主要以“商业机械器具制造业”和“其他制

造业”的专利利用率最高。

黄　未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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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发布学术机构专利牵制力排名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９日，日本 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公司以大学和研究机构为对象，统计了

２０１７年专利审查过程中以拒绝其他公司专利申请为由引用的专利数量，据此建立

了大学及研究机构专利牵制力排名。这项统计排名揭示了近期日本的技术开发中

大学与研究机构对企业或其他组织发展的牵制力和阻碍。统计结果显示，２０１７年

被引用最多的机构是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其“哺乳动物细胞的调节”相关专利７

次被用于拒绝其他公司的专利申请，其次是“新型启动子和使用其进行蛋白质表达

的方法”。这些专利牵制了日本住友电气工业、松下、东芝公司的相关专利申请。

排名第二的是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代表专利是“晶体管和半导体装置”、“电动汽车

控制装置”。该机构对东芝、半导体能源研究所及东京大学的相关专利申请构成了

很大的阻碍。其次，东北大学的“半干馏生物质粉煤材料的制造和使用方法”、“单

晶基板的制造方法和激光元件的制造方法”被多次引用。这些专利牵制了精工爱

普生、松下、半导体能源研究所、大王造纸的相关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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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发布《知识转移调查２０１７》年报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１日，爱尔兰知识转移国家办公室（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ｒｅｌａｎｄ，简

称ＫＴＩ）发布《知识转移调查２０１７》报告，该报告通过考察爱尔兰研究实施组织（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ＲＰＯｓ）参与企业合作和商业化的活动，发现当前爱尔

兰科技合作正在蓬勃发展，有大量技术许可、衍生企业及产品进入市场。据年报统

计，２０１７年爱尔兰产研合作１３２４项，开发产品和服务２４项，为衍生公司创造９１５

个就业岗位，新成立２１个衍生公司，签署１６４项许可协议，其中，８２％的合作协议与

爱尔兰企业合作。２０１７年，ＫＴＩ促进转移转化的主要措施包括：参加并举办企业对

接会，充分利用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拓展多种渠道进行沟通与宣讲；在 ＫＴＩ网站

上开发“Ｒ＆Ｄ发现与资助”工具，促进技术资源共享交互；制定知识产权政策与程

序，促进知识产权商业化管理；设立６千万欧元的大学对接基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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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风险投资基金新模式

２０１８年 ６月，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的风险投资基金和加速器（ＥｎｇａｇｅＶｅｎ

ｔｕｒｅｓ）采用独特运作模式持续扩大，规模增至１８００万美元。ＥｎｇａｇｅＶｅｎｔｕｒｅｓ董事会

由龙头企业组成，可以提供指导、商业情报、强大的企业关系网络以及潜在的初创

企业客户。ＥｎｇａｇｅＶｅｎｔｕｒｅｓ位于佐治亚理工科技广场内的先进技术开发中心，还

作为初创企业孵化器，为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来源。ＥｎｇａｇｅＶｅｎｔｕｒｅｓ致力于将大型

公司与早期创业生态结合，目前已经加入的公司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Ｃｈｉｃｋｆ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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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考克斯公司、达美航空和高盛等多家行业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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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发布２０１８全球百强企业报告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５日，普华永道发布 ２０１８全球企业 Ｔｏｐ１００报告，报告显示自

２０１７年３月以来，相比 ２０１７年 １２％的增长率，全球百强企业的总市值增加了

１５％，达到２５９７万亿美元，全球经济危机以来，总资本继续逐年增长。报告主要

结论如下：（１）美国仍居领先地位，美国百强企业连续四年占比超过一半，其中５４

家公司进入前１００名，占总市值的６１％；美国企业贡献了４８％的增长率，得益于强

劲的经济形势以及美国企业在科技行业的突出地位。（２）中国位居第二，与２０１７

年排名百强企业相比，增长了５７％，总计２８２２万亿美元，排名前１０企业中包括８

家美国公司和２家中国公司，而去年前１０名全部来自美国。（３）欧洲股市连续两

年保持上涨，市场份额不变；欧洲在百强企业数量上升至２３家，总市值增加了３３１０

亿美元，欧洲公司的总市值保持在１７％不变。（４）苹果连续七年成为市值最高的

公司，但其与谷歌Ａｌｐｈａｂｅｔ的差距有所缩小；从企业市值的绝对增幅来看，亚马逊

市值增幅位居首位，达６６％（２７８０亿美元），其次是中国腾讯８２％（２２４０亿美元）和

阿里巴巴７５％（２０１０亿美元）。（５）科技行业是最大的行业，其次是金融行业和消

费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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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ＰＯ发布２０１７年美国专利 ＴＯＰ３００企业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５日，知识产权所有者协会（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ｗｎｅ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简称 ＩＰＯ）发布２０１７年美国专利 ＴＯＰ３００企业，ＩＢＭ专利数量居首位（８９９６

件），相对于２０１６年增长了１０．８％。三星公司位居第二（５８１０件），但拥有数量最

多的有效美国专利组合，截止统计日已有７５５９６件专利，比ＩＢＭ高出３万件。其次

是英特尔公司（３７２６件）和佳能公司（３６６４件），谷歌母公司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首次进入前

五（３０６５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波音公司和德国拜耳公司，波音公司于

２０１５年首次进入ＴＯＰ３００企业，２０１７年跃居第２７位，拜耳则是２０１７年排名中增长

率最高的企业，达到５２．４％。中国一些领先知识产权企业的美国专利数量增长迅

速，华为公司位居２２位（１４７２件），相对于２０１６年新增１８．６％，京东方科技集团增

长了４０．８％，深圳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增长了３０．５％。此次排名中，全球最大

的汽车制造商丰田、福特、现代和宝马公司的专利数量排名显著上升，这表明知识

产权战略在汽车行业中日益重要。

李姝影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ａｍ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ｂｌｏｇ／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ｇ＝５０２１８６９６ａ９１２

４９３ｅ９ｃ８４ｄｅ３９２ｃ７ｂ２ｄｂｂ

原文标题：Ｃａｒｇｉａｎｔ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ＩＰｌｅａｄｅｒｓａｍｏｎｇｎｏｔａｂｌｅｇａｉｎｅｒｓｉｎ

ｌａｔｅｓｔＩＰＯＵＳｐａｔｅｎｔｒａｎｋｉｎｇ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７日

中国网络安全专利申请迅速增长

２０１８年７月４日，根据 Ｍｉｎｅｓｏｆｔ和 Ｐａ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发布《网络安全专利地图报

告》，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水平”申请网络安全专利。报告显示，中国在网络安全

方面的专利已超过其他国家，尤其重视网络安全认证领域的专利申请。２０１７年，来

自中国与网络安全相关的专利优先权申请数量接近７０００件，报告指出中国已将这

一领域列为“国家重点”，并正在以“比其他司法管辖区更快的速度”申请专利。包

括腾讯、华为和阿里巴巴在内的许多中国公司都同时在向美国和中国申请专利。

Ｍｉｎｅｓｏｆｔ表示，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这些公司对网络安全创新及其质量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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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但美国ＩＢＭ仍然拥有全球最大的网络安全专利家族，其次是微软。根据网络

安全风险投资公司（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ｅｎｔｕｒｅｓ）的网络安全市场报告，网络安全市场在

过去１３年里增长了大约３５倍，预计在２０１７年将超过１２００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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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等机构联袂创建欧洲中小企业融资新机制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８日，高通、法国主权基金ＦｒａｎｃｅＢｒｅｖｅｔｓ和ＩＰＥｕｒｏｐｅ联合成立新

的融资和咨询机构———欧洲专利工厂（Ｐａｔ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ｙＥｕｒｏｐｅ，ＰＦＥ），旨在帮助欧洲

创新型中小企业获得高质量专利与有效投资组合，通过确保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

的保护来支持中小企业的持续增长。ＰＦＥ由ＩＰＥｕｒｏｐｅ和ＦｒａｎｃｅＢｒｅｖｅｔｓ共同运营，

并由高通提供后续资金，ＰＦＥ向欧洲地区快速发展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从种子

融资到中期发展阶段）开放，帮助中小企业跨越初创企业建立与获得首次及后续风

险投资之间的阶段，并为现有和即将实施的欧盟创新计划提供资金支持。ＰＦＥ将

与外部咨询服务和专利顾问协商预先确定预算之后，提供长达２４个月的资助以支

持中小企业开发专利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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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知识产权动态



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承办的

《知识产权动态》遵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相关规定，保护知识产权，保障著作权人的

合法权益，并要求参阅人员及研究人员认真遵守中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严禁将

《知识产权动态》用于任何商业或其他营利性用途。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

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同意，用于读者个人学习、研究目的的单篇

稿件的使用，应注明版权信息和信息来源。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

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允许，院内外各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整期转载、链接

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任何单位需要整期转载、链接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的

内容，应向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发送需

求函，说明用途，征得同意。

欢迎为《知识产权动态》提供意见与建议。

敬请订阅微信号“中科院知识产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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